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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婺源篁岭文旅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

上市辅导工作进展情况报告（第九期） 

 

婺源篁岭文旅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辅导对象”、“婺

源篁岭”或“公司”）拟申请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首次公开发

行股票并上市。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中信证券”）

作为辅导机构，根据《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》《首次

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辅导监管规定》等有关规定，以及《婺源篁

岭文旅股份有限公司与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首次公开发

行股票并上市之辅导协议》和补充协议相关约定开展辅导工作。

现就本期辅导工作进展情况报告如下： 

一、辅导工作开展情况 

（一）辅导人员 

中信证券辅导小组成员为陈群、金田、谷志文、谢贵章、徐

骥、王鼎洲、林依洋、宋含城和刘智，其中陈群担任辅导小组组

长。本辅导期内，中信证券辅导小组成员未发生变动。 

上述辅导人员均具有证券从业资格，具备法律、会计等必备

的专业知识和技能，且均未同时承担四家以上的拟上市公司辅导

工作，符合中国证监会的有关规定。 

（二）辅导时间及方式 

辅导时间为 2023 年 10 月 13 日至本报告出具之日期间。本

辅导期内，中信证券辅导小组通过日常交流辅导、中介机构协调

会、专题研究和咨询、个别答疑和讨论等多种方式对辅导对象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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展辅导工作，及时与辅导对象相关人员进行沟通，有序开展辅导

工作。 

（三）辅导的主要内容 

本辅导期间，中信证券辅导工作小组结合公司实际情况，在

跟踪和落实前期辅导重点事项的基础上，继续调查和了解辅导对

象在法律、业务和财务等方面的情况，帮助接受辅导人员及时了

解证券监管部门有关政策动向。本期辅导工作的主要内容如下： 

1、列席辅导对象股东大会，对证券监管部门最新政策动向

进行宣导，使接受辅导人员掌握境内各板块最新的发行上市政

策。 

2、组织辅导对象管理层和其他中介机构召开中介机构协调

会，对辅导对象前期问题整改落实情况进行回顾，督促辅导对象

尽快对仍存在的问题进行规范。 

3、结合上市要求及审核要点，辅导小组对辅导对象法律、

业务和财务等方面的情况继续开展尽职调查工作，并协助辅导对

象对发现的问题进行整改规范。 

4、组织辅导对象管理层拜访上海证券交易所，就辅导对象

是否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和主板定位等问题开展申报前的现场咨

询沟通。 

5、邀请北京证券交易所工作人员来访辅导对象，就当前北

京证券交易所上市政策与辅导对象管理层进行沟通交流。 

6、督促辅导对象结合行业竞争、公司实际情况和项目申报

安排，重新审视前期已制定的业务发展目标和发展计划。 

在辅导过程中，辅导对象积极配合中信证券的辅导工作，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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照中信证券的要求及时提供了辅导工作所需的有关文件资料，对

中信证券为开展辅导工作而进行的尽职调查予以积极协助。 

（四）证券服务机构配合开展辅导工作情况 

辅导对象律师为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，审计机构为大信会计

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。在本辅导期内，辅导对象律师和审

计机构作为本次辅导的证券服务机构，均积极配合中信证券提供

了专项辅导及日常辅导工作，有力地促进和推动了辅导工作的顺

利实施。 

二、辅导对象目前仍存在的主要问题及解决方案 

（一）前期辅导工作中发现问题及解决情况 

根据中国证监会对 A 股上市辅导的有关要求，自辅导工作启

动以来，中信证券及辅导对象聘请的其他中介机构对辅导对象法

律、业务和财务等方面的情况开展了较为详尽的尽职调查，并基

于尽职调查结果协助辅导对象开展了大量规范整改工作，督促辅

导对象不断完善公司治理和内部控制制度。 

（二）目前仍存在的主要问题及解决方案 

1、龙谷旅游开展旅游业务的合规性问题 

公司子公司婺源县鄣山龙谷旅游发展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

“龙谷旅游”）经营的“卧龙谷”景区位于江西婺源森林鸟类国

家级自然保护区的地理坐标范围内，部分区域可能位于该自然保

护区的核心保护区或一般控制区，导致龙谷旅游在“卧龙谷”景

区开展旅游业务存在合规性问题。 

根据江西省林业局出具的复函，自然保护区行政主管部门国

家林业和草原局原则同意在江西省自然保护地整合优化方案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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将部分林地调出江西婺源森林鸟类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范围。截至

本报告出具日，江西省自然保护地整合优化方案尚需国家林业和

草原局批准同意。待江西省自然保护地整合优化方案得到国家林

业和草原局正式批复后，预计龙谷旅游在“卧龙谷”景区能够正

常开展业务。 

后续辅导小组将继续跟进龙谷旅游在“卧龙谷”景区开展旅

游业务合规性问题的解决情况。 

2、龙谷旅游少数股东的出资瑕疵问题 

目前公司子公司龙谷旅游的少数股东婺源文化旅游集团有

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婺源旅游”）用以对龙谷旅游出资的土地和

房产尚未解除抵押并完成过户手续，存在一定的出资瑕疵。 

后续辅导小组将继续督促公司与婺源旅游及有关方积极沟

通，要求婺源旅游尽快协助完成相关土地和房产的过户工作以消

除出资瑕疵问题。 

3、募投项目的备案和环评问题 

截至本报告出具日，公司尚未完成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备案

和环评工作。 

后续辅导小组将进一步督促公司结合行业竞争、公司实际情

况和项目申报安排确定募投项目，并适时完成募投项目备案及环

评手续（如需）的办理。 

三、下一阶段的辅导工作安排 

为保证辅导小组的稳定性，中信证券拟继续委派陈群、金田、

谷志文、谢贵章、徐骥、王鼎洲、林依洋、宋含城和刘智 9 人组

成的辅导小组对婺源篁岭进行辅导，下一阶段的辅导工作安排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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定如下： 

（一）继续组织公司管理层和其他中介机构定期召开中介机

构协调会，督促公司尽快对仍存在的问题进行规范，并适时完成

募投项目备案及环评手续（如需）的办理。 

（二）会同其他中介机构对公司法律、业务和财务等方面的

情况继续开展尽职调查工作，并协助公司对发现的问题进行整改

规范。 

（三）继续对公司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 5%以

上股份的股东和实际控制人（或其法定代表人）进行必要的、有

针对性的辅导，督促其全面掌握注册制下发行上市、规范运作等

方面的法律法规和规则，知悉信息披露和履行承诺等方面的责任

和义务。 

特此报告。 

（以下无正文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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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本页无正文，为《关于婺源篁岭文旅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

行股票并上市辅导工作进展情况报告（第九期）》之辅导机构签

字页） 

 

 

 

本期辅导人员签名： 

 

     

陈  群  金  田  谷志文 

     

谢贵章  王鼎洲  徐  骥 

     

林依洋  宋含城  刘  智 

 

 

 

  年    月   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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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本页无正文，为《关于婺源篁岭文旅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

行股票并上市辅导工作进展情况报告（第九期）》之辅导机构盖

章页）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（签章） 

 

  年    月    日 

 

 
 


